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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099023號 

被處分人：○○○ 君 
 

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被處分人於未揭露所享有之特定專利權明確內容、範圍或

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，亦未檢附侵害專利權鑑定報告，即對

第三人以副知方式發函，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

行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

行為。 

事   實 

一、案據檢舉指稱被處分人於 98 年 3 月 18 日委請律師代發存

證信函予檢舉人並副知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指稱，台北

捷運新莊蘆洲線工程，由檢舉人供貨之月臺門咖啡色（茶

色）釉料烤漆玻璃，係檢舉人向圳偉實業有限公司（下稱

圳偉公司）採購，其製程使用專利權人（即被處分人）之

發明專利，被處分人僅授權圳偉公司使用該專利，檢舉人

在未取得被處分人之授權下，自行使用該專利方法生產該

產品，已侵害被處分人專利權。 

二、由於被處分人於系爭存證信函中，並未揭露其所享有之特

定專利權名稱及號數，亦未檢附侵害專利權鑑定報告，即

逕發該存證信函指摘檢舉人之產品侵害其不確定名稱及號

數之專利權，並副知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，檢舉人認為

被處分人前揭行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1款、第

22 條 及第 24 條，爰向本會提出檢舉。 

三、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函請檢舉人到會說明暨提出書面答辯略以： 

1、檢舉人成立於 78 年 1 月 12 日，為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

限公司之經銷商，主要營業項目為各種玻璃加工、製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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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安裝業務。 

2、台北捷運新莊蘆洲線工程係由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稱中鼎公司）承包，檢舉人係於 96 年 1 月 25 日向中鼎

公司承包該工程所需之系爭產品，且雙方訂有採購契約。 

3、檢舉人供予中鼎公司之系爭產品中，除由檢舉人自產外，

之前尚有部分係購自圳偉公司，而目前系爭產品仍由檢

舉人繼續供貨中鼎公司中，即中鼎公司並未因被處分人

寄發系爭存證信函而與檢舉人斷絕交易。 

4、檢舉人從未有如被處分人於系爭存證信函所稱，有未經

授權而自行使用被處分人之系爭專利製造系爭產品，檢

舉人自產之產品係依一般方法製造，與被處分人所稱利

用其專利權製造之產品有別，被處分人不明就裡以為檢

舉人自製之產品侵害其專利權，而寄發未敘明專利名稱

及號數之系爭存證信函予檢舉人及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

局，實有違公平競爭。 

（二）函請關係人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提出書面說明略以： 

1、該局與檢舉人並無任何直接交易之情形，檢舉人僅係該

局新莊蘆洲線工程號誌系統月台門工程承包商中鼎公司

之設備供應商，且中鼎公司並未斷絕與檢舉人之契約關

係。 

2、被處分人副知該局之存證信函並未檢附任何發明專利證

書、證號、範圍、侵害鑑定報告及法院判決書等資料，

且因涉及專利權專業知識，該局並無法自行判斷是否有

任何侵權情事。 

（三）函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暨提出書面答辯略以： 

1、被處分人任職於圳偉公司，且為該公司負責人甲君○之

○，其職務係襄助公司業務及營運推展事宜。 

2、系爭專利號數及名稱係指「發明第○○○ 號-彩色烤漆

玻璃製造方法及其塗料」，專利權人為被處分人，發明人

為甲君○及乙君○，專利期間為 90 年 3 月 11 日至 107

月 4 月 6 日。該專利所包含之產品計有釉彩烤漆玻璃及

止滑地板玻璃，檢舉人僅供應前者予台北市政府捷運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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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局，並未供應後者予該局。 

3、生產釉彩烤漆玻璃的最後一道手續必須經過高溫強化，

檢舉人因無系爭專利，但擁有高溫強化爐，爰會直接向

圳偉公司購買釉料烤漆玻璃進行後端製程加工；而圳偉

公司因無高溫強化爐，但有系爭專利，故有時亦會委託

檢舉人進行後端製程加工。 

4、檢舉人於 97 年初至 98 年 2 月有就台北捷運新莊蘆洲線

工程有關月臺門釉料烤漆玻璃向圳偉公司下訂單，惟檢

舉人於98年2月起即未將未經釉料加工之烤漆平板玻璃

送至圳偉公司，圳偉公司始發現檢舉人侵害其系爭專

利，故此期間圳偉公司的出貨量低於檢舉人提供予台北

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的數量。職是之故，被處分人才會將

系爭存證信函所載檢舉人侵害系爭專利的事實一併副知

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，確保圳偉公司供應給該局之產

品符合當初廠驗的技術規格，以釐清後續產品保固責任

問題。 

5、被處分人委託律師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前，檢舉人之總經

理曾至圳偉公司商議系爭專利之授權事宜，足以認定檢

舉人知悉系爭專利之權利人，爰被處分人始不揭露其所

享有之特定專利權名稱及號數，亦未檢附侵害專利權鑑

定報告。另被處分人目前刻正蒐集資料就系爭專利侵權

爭議準備對檢舉人提出專利訴訟。 

理   由 

一、按公平交易法第 45 條規定：「依照著作權法、商標法或專

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，不適用本法之規定。」有關智

慧財產權人排除其權利受侵害之方式，除得提起民事及刑

事訴訟程序救濟外，尚得以寄發權利侵害通知等方式為

之，惟倘其權利為非正當之行使，則易生濫用智慧財產權

而造成不公平競爭之情事。本會為避免事業不當發布競爭

對手侵害其智慧財產權而形成不公平競爭，爰訂有「行政

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、商標權或專利

權警告函案件之處理原則」，其中第 3 點規定：「事業踐行

下列確認權利受侵害程序之一，始發警告函者，為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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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著作權法、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：

1、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著作權、商標權或專利權受侵

害者。2、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確屬著

作權受侵害者。3、將可能侵害專利權之標的物送請專

業機構鑑定，取得鑑定報告，且發函前事先或同時通

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、進口商或代理商，請求排除侵

害者。」；第 4 點規定：「事業踐行下列確認權利受侵害程

序，且無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、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24

條規定之違法情形，始發警告函者，為依照著作權法、商

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：1、發函前已事先或同

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、進口商或代理商請求排除侵

害。2、於警告函內敘明著作權、商標權或專利權明確

內容、範圍，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（例如系爭權利於

何時、何地、如何製造、使用、販賣或進口等），使受

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利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。」合先

敘明。 

二、有關本案被檢舉之行為主體： 

查被處分人為系爭專利（即發明第○○○號「彩色烤漆玻

璃製造方法及其塗料」）之專利權人，並授權圳偉公司使用

該專利，復按專利權為具排他性之財產權，專利權之行使

或授權均會影響到相關產品之產銷，縱專利權人尚未從事

產銷，惟因隨時可能進入市場，並因所享有之專利權自行

產銷或提供他事業作為交易標的，且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

不正競爭亦以潛在競爭者之概念處理，故可視為專利權人

為潛在競爭者，而為適用公平交易法之行為主體。是本案

被處分人屬公平交易法第 2條第 4款所稱之「事業」，爰其

於 98 年 3 月 18 日委託律師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之行為，自

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，殆無疑義。 

三、被處分人並無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1 款及第 22 條規

定： 

（一）按事業無論是否踐行前揭處理原則第 4 點規定之先行程

序，而為發警告函行為，倘函中內容以損害特定競爭者

為目的，促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拒絕與特定競爭者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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易，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，抑或陳述足

以損害競爭者之營業信譽之不實情事，即違反公平交易

法第 19 條第 1 款或第 22 條之規定。 

（二）衡諸被處分人之發函行為係以保護自身權利為旨，且觀

諸其警告函內容及受信對象，其意欲使檢舉人及台北市

政府捷運工程局知悉可能侵害權利之事實及請求排除侵

害，且僅發函乙次，尚無積極事證顯示係以損害檢舉人

為目的或損害其營業信譽，爰尚未合致第 19 條第 1款及

第 22 條規定之違法構成要件。 

四、被處分人業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： 

（一）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

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

行為。」故事業如有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並足以影響

交易秩序者，即屬違反前揭規定。所稱「顯失公平」係

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易者，而「足以

影響交易秩序」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序或有

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，且不以其對交易

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。復參照前揭處理原則，

事業違反第 3 點或第 4 點規定之先行程序，逕發警

告函，且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

為者，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違反。 

（二）查中鼎公司為台北捷運新莊蘆洲線有關號誌系統月台門

工程之承包商，檢舉人係供應該公司系爭產品之供應

商。被處分人於未揭露所享有之特定專利權明確內容、

範圍或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，且未檢附侵害專利權鑑定報

告，即逕發系爭存證信函予檢舉人指稱檢舉人侵害其專

利，並副知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；而該局稱因涉及專

利專業知識而無法自行判斷檢舉人是否有任何侵權情

事，爰系爭發函行為已有使該局與中鼎公司斷絕交易，

而連帶導致檢舉人之交易相對人中鼎公司亦與檢舉人斷

絕交易之虞，是被處分人所為已具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

性，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，業已違反公

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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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綜上論結，本案被處分人於未揭露所享有之特定專利權明

確內容、範圍或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，亦未檢附侵害專利權

鑑定報告，即對第三人以副知方式發函，屬足以影響交易

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。經

審酌檢舉人之交易相對人並未因被處分人系爭發函行為而

與檢舉人斷絕交易，對交易秩序之危害尚屬輕微，暨被處

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；因違法行

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規模、經營狀況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

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；以往違法

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

合調查等態度，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99    年   2    月    24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 


